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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校字〔2021〕5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青岛农业大学 
智能温室室外种植区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青岛农业大学智能温室室外种植区管理规定》已经 2021

年第八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农业大学         

2021年 5月 28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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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 

智能温室室外种植区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智能温室室外种植区（以下简称种植

区）利用与管理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使用效

益，满足科研教学需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种植区位于智能温室南侧，划分为 24 块，优先面

向温室科研团队租用。 

第三条  种植区的使用按照“按需申请，统一调配，有偿

使用”的原则，最大限度发挥其使用效能。 

第四条  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种植区的条件保障、租赁管理、

检查督查、学校配备设备设施的维护更新等工作。承租科研团队

负责人全面负责租用区域的管理、运行及安全工作，团队安全管

理员负责租用区安全使用管理、培训和监督团队成员正确使用种

植区设施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种植区租用采用预约申请方式。 

（一）科研团队提出申请，经实验室管理处审核通过，并

与实验室管理处签署种植区租用协议后，入驻使用种植区。 

（二）为确保种植区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，鼓励校内科

研团队联合租用种植区。 

（三）种植区申请使用块数未超出种植区地块数，按照需

求分配；超过种植区块数的，由实验室管理处组织专家按照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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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情况、作物种植与需求情况、使用起止时间以及预期成果等

进行评审，确定使用团队。 

第六条  种植区按月起租，租用期满后不再续租的，应提

前告知实验室管理处，及时清理实验物品，恢复原貌，保证设施

完好且正常运行，经验收合格后，办理交接手续；如需续租，科

研团队需在租约到期前 1 个月按照程序重新提出申请。 

第七条  种植区使用过程中，确因科研需要进行合用或水

电、硬化改造的，应向实验室管理处书面提交申请，批准后方可

实施。 

第八条  不得在种植区内开展病虫害实验或可能影响其它

种植区内植物正常生长的实验。 

第九条  对存在违反下述规定的情况且不改正的，取消租

用资格，收回使用权，租用费不予退还。 

（一） 租用申请通过后 3 个月内未开展实验且无正当理由

的； 

（二） 虽未在种植区开展第八条所列实验，但所租用种植

区带入病虫害并对其它种植区造成影响的； 

（三）种植区内存在安全隐患，警告后未整改的；  

（四） 未经允许私自接电接水、硬化等对种植区后续使用

造成影响的； 

（五） 种植区内卫生不合格，警告后未整改的； 

（六）对外承揽业务或进行与科研无关工作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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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存在其它经学校认定需要整改的事项但未整改的。 

第十条  对种植区造成设施损坏的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予

以赔偿。对未遵守操作规程，造成安全事故的，按照学校相关规

定进行相应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收费标准与收费管理 

每块种植区每月使用费 100 元，费用包含种植区灌溉用水

费用。 

种植区使用申请通过后，科研团队需在 7 日内将租期内的使

用费一次性付清，缴费成功后方可办理相关交接手续。逾期不缴

费者，预约自动失效。财务处根据缴费通知单上的数额，通过校

内转账方式将使用费划转到学校智能温室账户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28日印发 


